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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政府文件

沪奉府规〔2020〕4 号

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《关于加快建设奉贤区中小企业

科技创新活力区强化知识产权战略
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街道办事处，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政府各部门，区属

公司，各有关单位：

《关于加快建设奉贤区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活力区强化知识产权

战略的实施意见》已经区政府研究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

真按照执行。

2020年 10月 1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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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快建设奉贤区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活力区
强化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意见

为深入实施国家和上海知识产权战略，提升奉贤区知识产权的

创造、保护、运用水平，根据《上海知识产权战略纲要》，结合奉贤

区实际制定本实施意见。

第一条 发明专利资助。对获得授权一年内的发明专利给予扶

持：中国（含港澳台）授权的发明专利，每件资助 5000元；国外授

权的发明专利，每件一个国家资助 1 万元（同一专利最多支持 3 个

国家或地区）。本资助项目申请主体指注册或登记在本区的区内企

业，驻奉高校和科研院所，具有本区户籍或有本区居住证的个人。

第二条 上海市知识产权创新奖奖励。对当年度获得上海市知识

产权创新奖（创造）、上海市知识产权创新奖（保护）、上海市知识

产权创新奖（运用）的项目，分别给予一次性 10万元资助。

对当年度获得上海市知识产权创新奖（发明专利、商标）一等

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的项目分别给予一次性 10万元、5万元、2 万

元的资助。

对当年度获得上海市知识产权创新奖（实用新型专利）一等奖、

二等奖、三等奖的项目分别给予一次性 5万元、3万元、1万元的资

助。

对当年度获得上海市知识产权创新奖（外观设计专利）一等奖、

二等奖、三等奖的项目分别给予一次性 3万元、2万元、0.5万元的

资助。

第三条 专利新技术转移资助。对区内企业购买驻奉高校和科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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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所、区外（含国外）近三年新授权的发明专利权，且该发明专利

符合本区主导产业方向并具有较强市场竞争优势的，给予企业一次

性资助其专利转让费用总额的 3%，最高不超过 5万元。

第四条 知识产权保险资助。对区内企业实施核心专利或商标购

买知识产权保险资助，按照知识产权保险实际支付保费额，给予 50%

的保费资助，同一企业年度资助资金总额不超过 5万元。

第五条企业进行专利维权资助。对通过法院诉讼、行政裁决、

仲裁和调解等方式专利维权成功的区内企业，给予其维权费用资助，

同一件专利终身只享受一次维权费用资助。资助额不超过维权费用

（包括诉讼费、仲裁费、司法鉴定费等）的 50%，最高限额不超过

20万元，对同一企业年度最高资助不超过 30万元。

第六条 知识产权保护承诺活动资助。推进本区商业流通领域知

识产权保护工作，营造诚信氛围，服务经济转型，采用政府购买服

务方式委托第三方推进“销售真牌真品，保护知识产权”活动。当

年度根据创建和管理基础工作实际绩效对第三方予以经费资助，资

助额不超过 5万元，并按当年度新认定的市级承诺单位每家 6000元

标准给予第三方服务补充工作经费资助，年度总额最高不超过 20万

元。

第七条 知识产权贯标资助。鼓励区内企业贯彻实施《企业知识

产权管理规范》国家标准，对通过国家知识产权规范体系认证（GB/T

29490-2013 标准）的企业，给予一次性资助 2万元。

第八条 知识产权示范、优势、试点企业（园区）资助。对当年

度获得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认定、自主发明专利产业化成效显著

的区内企业，在其对地方综合贡献度内享受一次性资助，资助额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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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过 100万元。

对当年度获得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认定、自主发明专利产业

化成效突出的区内企业，在其对地方综合贡献度内享受一次性资助，

资助额不超过 80万元。

对获得上海市认定的知识产权示范（试点）园区、专利示范企

业、专利试点企业，按照市级扶持资金的 70%予以配套资助，资助

额不超过 50万元。

对获得新认定的区级知识产权优势企业、知识产权试点园区、

专利示范企业和专利试点企业，分别给予 30万元、20万元、10 万

元、5万元资助。

第九条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补偿机制。建立知识产权质押融

资风险补偿机制，对实际发生的融资损失，由金融担保机构、合作

银行以及风险补偿资金分别按照 60%、10%、30%比例分担。

第十条 知识产权专业服务项目资助。鼓励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专

利（保险）联盟、行业协会、战略研究机构、知识产权司法鉴定机

构、专利运营机构等为区内企业提供知识产权专业服务，对于符合

本区产业导向的项目，经评估符合要求的予以资助，每个项目资助

资金最高不超过 10万元。

第十一条 附则。本实施意见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

期 2 年。本区原有知识产权政策若与本实施意见不一致，具体实行

以本实施意见为准。

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10 月 10 日印发


